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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002—2010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

定义》和JJF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支撑本规程制定工作

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程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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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标准测速仪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道路交通中的机动车车载现场标准测速仪和城市轨道交通中的机车车

载现场标准测速仪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了下列文件:

JJG527 固定式机动车雷达测速仪检定规程

JJG528 移动式机动车雷达测速仪检定规程

JJG1074 机动车激光测速仪检定规程

JJG1122 机动车地感线圈测速系统检定规程

JJF1193 非接触式汽车速度计校准规范

JJF1612 非接触式测距测速仪校准规范

OIMLR91 机动车测速仪国际建议 (TrafficSpeedMeters)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

3.1.1 现场标准测速仪 vehicularstandardvelocimeterforfieldtests
固定安装于机动车或机车试验车辆的规定位置处,对试验车辆的行驶速度进行实时

测量并输出显示的标准仪器,为道路交通中的机动车测速仪或城市轨道交通中的机车测

速设备现场检定/校准提供试验车辆的标准速度值。

3.1.2 非接触式标准光电测速仪 non-contactstandardopticalcorrelator
通过投光器向路面或轨面照明强光,采用光电转换原理和空间滤波处理,来实时测

量试验车辆行驶速度的现场标准测速仪。

3.1.3 双光束激光多普勒标准测速仪 dual-beamlaserDopplerstandardvelocimeter
以固定角度向路面发射具有固定夹角的双光束激光,利用多普勒效应原理和双通道

相干测量原理,来实时测量试验车辆行驶速度的现场标准测速仪。

3.1.4 双波束雷达多普勒标准测速仪 dual-beamradarDopplerstandardvelocimeter
以固定角度向路面发射具有固定夹角的双波束无线电波,利用多普勒效应原理和双

通道相干测量原理,来实时测量试验车辆行驶速度的现场标准测速仪。

3.1.5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原始多普勒标准测速仪 Global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
(GNSS)rawDopplerstandardvelocimeter

采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原始多普勒频移速度解算方法,来实时测量试验车辆行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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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现场标准测速仪。

3.2 计量单位

现场标准测速仪所测量速度的计量单位为千米每小时 (km/h)。

4 概述

现场标准测速仪为固定安装于机动车或机车试验车辆上,分别采用不同工作原理对

试验车辆的行驶速度进行实时测量并输出显示的标准仪器,为道路交通中的机动车测速

仪或城市轨道交通中的机车测速设备现场检定/校准提供试验车辆的标准速度值。
现场标准测速仪一般由速度测量传感器、数据处理与控制器、速度显示屏、电源和

连接线等部分组成。按照工作原理的不同,现场标准测速仪可分为非接触式标准光电测

速仪 (以下简称非接触标准测速仪)、双光束激光多普勒标准测速仪 (以下简称双激光

标准测速仪)、双波束雷达多普勒标准测速仪 (以下简称双雷达标准测速仪)和全球导

航卫星系统原始多普勒标准测速仪 (以下简称GNSS标准测速仪)。不同工作原理的现

场标准测速仪需固定安装于试验车辆上的相应位置处,其中非接触标准测速仪、双激光

标准测速仪和双雷达标准测速仪通常固定安装于试验车辆的侧面或尾部的规定高度处,

GNSS标准测速仪通常固定安装于试验车辆的顶部。

5 计量性能要求

现场标准测速仪的速度计量性能要求见表1。
表1 现场标准测速仪速度计量性能指标

准确度等级 0.1级 0.2级 0.5级 1.0级

最小测量范围 (10~200)km/h (20~180)km/h

显示装置的分辨力 ≤0.01km/h ≤0.1km/h

最大允许

误差

≤100km/h ±0.10km/h ±0.20km/h ±0.5km/h ±1.0km/h

>100km/h ±0.1% ±0.2% ±0.5% ±1.0%

示值变动性
≤100km/h 0.10km/h 0.20km/h 0.5km/h 1.0km/h

>100km/h 0.1% 0.2% 0.5% 1.0%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外观要求

6.1.1 现场标准测速仪应配有注明工作原理和安装要求等的使用说明书及全部必备附

件,应有清晰铭牌,铭牌中应至少标明:仪器名称、型号规格、生产厂家、出厂编号、
生产日期、工作原理、测量范围和出厂时的准确度等级,且不可擦除。

6.1.2 现场标准测速仪外形结构应完好,各紧固件应无松动,无影响正常工作的机械

损伤。其开关、按键或触摸屏等操作灵活可靠,标志清晰明确。

6.1.3 非接触标准测速仪、双激光标准测速仪、双雷达标准测速仪应在使用说明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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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安装高度、水平度等安装要求,并在外壳显著位置处标注出安装高度的基准线。

6.1.4 GNSS标准测速仪应在使用说明书、铭牌或外壳显著位置处注明满足高精度测

速所需接收到的最少卫星数量。

6.2 功能要求

6.2.1 现场标准测速仪接通电源后,按照使用说明书操作,各项功能应正常且能进入

到正常的测量模式。

6.2.2 现场标准测速仪应包含独立外部显示屏,能够实时显示速度测量值,显示屏字

迹清晰、亮度均匀、无缺笔画等影响读数的缺陷。

6.2.3 现场标准测速仪的数据更新率应不小于20Hz。

6.2.4 GNSS标准测速仪应能够实时显示已接收到的卫星数量并具备警示功能。当接

收到的卫星数量低于6.1.4中规定的最少卫星数量时,GNSS标准测速仪应停止测量并

通过警示功能提示。

6.2.5 现场标准测速仪的速度测量值不能由使用人员通过更改修正系数或修正因子等

方式进行修改。

7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经修理后的现场标准测速

仪,其检定按首次检定进行。

7.1 检定条件

7.1.1 检定设备

检定现场标准测速仪的设备见表2。
表2 检定设备

序号 名称 技术要求

1

旋转运动式

线速度标准

装置

① 用于检定非接触标准测速仪或双激光标准测速仪。

② 最小速度发生范围:(10~200)km/h。

③ 速度显示装置的分辨力:≤0.01km/h。

④ 速度发生最大允许误差:

≤100km/h时,±0.03km/h;

>100km/h时,±0.03%

2
雷达双目标速度

模拟装置

① 用于检定双雷达标准测速仪。

② 应包括两个独立的雷达目标速度模拟器,可分别设置需模拟的速

度值、余弦角度值、微波发射频率值。

③ 最小速度发生范围:(10~200)km/h。

④ 速度显示装置的分辨力:≤0.01km/h。

⑤ 速度发生最大允许误差:

≤100km/h时,±0.03km/h;

>100km/h时,±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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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序号 名称 技术要求

3 GNSS信号模拟器

① 用于检定GNSS标准测速仪。

② 最小速度发生范围:(10~200)km/h。

③ 速度显示装置的分辨力:≤0.01km/h。

④ 速度发生最大允许误差:

≤100km/h时,±0.03km/h;

>100km/h时,±0.03%

7.1.2 检定时的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23±5)℃;
相对湿度:不大于85%。

7.1.3 周围无影响正常检定工作的机械振动和电磁干扰。

7.2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的项目见表3。
表3 检定项目

序号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1 通用技术要求 + + +

2 测量范围 + + —

3 显示装置的分辨力 + + +

4 示值误差 + + +

5 示值变动性 + + +

  注:“+”表示应检项目,“—”表示不检项目。

7.3 检定方法

7.3.1 通用技术要求和显示装置的分辨力的检查

用目测和手感方式检查现场标准测速仪,外观检查应符合6.1的规定,通电后的功

能检查应符合6.2的规定,速度显示装置的分辨力应符合表1中对应准确度等级现场标

准测速仪的指标要求。

7.3.2 现场标准测速仪与相应检定设备的安装和设置

根据现场标准测速仪工作原理的不同,按照表2选择相应的检定设备。现场标准测

速仪和相应的检定设备应按照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和设置,以保证检定工作的正常

进行。

7.3.2.1 非接触标准测速仪或双激光标准测速仪与旋转运动平台式线速度标准装置

按照非接触标准测速仪或双激光标准测速仪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安装高度等相关要

求,将非接触标准测速仪的光电传感器或双激光标准测速仪的激光传感器固定安装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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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到旋转运动平台式线速度标准装置中的转台或转鼓表面对应距离的水平位置处,并调

整光电传感器或激光传感器的照射角度,使其对准转台或转鼓表面照射位置处的轴线

方向。

7.3.2.2 双雷达标准测速仪与雷达双目标速度模拟装置

将雷达双目标速度模拟装置的两个雷达目标速度模拟器的收发天线分别对准双雷达

标准测速仪的两个收发天线,按照双雷达标准测速仪使用说明书中所提供的微波发射频

率标称值和照射角度标称值分别设置两个雷达目标速度模拟器所对应的微波发射频率模

拟值和余弦角度模拟值。

7.3.2.3 GNSS标准测速仪与GNSS信号模拟器

将GNSS标准测速仪的接收天线放置于GNSS信号模拟器的暗箱或暗室之中,通

过GNSS信号模拟器生成不少于7颗卫星或者GNSS标准测速仪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

最少卫星数量的模拟信号。

7.3.3 测量范围、示值误差和示值变动性的检定

对于0.1级和0.2级现场标准测速仪,将检定设备所发生的标准速度值vj (j=1,

2,…,9)依次设置为测量范围下限、40km/h、60km/h、80km/h、100km/h、

120km/h、150km/h、180km/h和测量范围上限9个速度检定点。对于0.5级和

1.0级现场标准测速仪,将检定设备所发生的标准速度值vj (j=1,2,…,8)依次设

置为测量范围下限、40km/h、60km/h、80km/h、100km/h、120km/h、150km/h
和测量范围上限8个速度检定点。

在每个速度检定点分别测量10次,读取现场标准测速仪的速度测量值vji (i=1,

2,…,10),分别计算现场标准测速仪在上述每个速度检定点的速度测量平均值,然后

计算出示值误差。其中,当vj≤100km/h时,示值误差计算见式 (1):

Δvj=vj-vj (1)
式中:

Δvj———第j个检定点的绝对示值误差,km/h;

vj———第j个检定点的速度测量平均值,km/h;

vj———第j个检定点的标准速度值,km/h。
当vj>100km/h时,示值误差计算见式 (2):

δvj=
Δvj

vj
×100% (2)

式中:

δvj———第j个检定点的相对示值误差;

Δvj———第j个检定点的绝对示值误差,km/h;

vj———第j个检定点的标准速度值,km/h。
统计每个速度检定点10次速度测量值vji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当vj≤100km/h

时,示值变动性计算见式 (3):

Bvj=vj,max-vj,mi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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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Bvj
———第j个检定点的示值变动性,km/h;

vj,max———第j个检定点的10次速度测量值中的最大值,km/h;

vj,min———第j个检定点的10次速度测量值中的最小值,km/h。
当vj>100km/h时,示值变动性计算见式 (4):

βvj=
Bvj

vj
×100% (4)

式中:

βvj
———第j个检定点的相对示值变动性;

Bvj
———第j个检定点的绝对示值变动性,km/h;

vj———第j个检定点的标准速度值,km/h。
现场标准测速仪的测量范围及其在所有速度检定点的示值误差和示值变动性均应符

合表1中对应准确度等级现场标准测速仪的相应技术指标要求。

7.4 检定结果的处理

经检定符合本规程要求的现场标准测速仪出具检定证书,检定证书中应注明其工作

原理和准确度等级。经检定不符合本规程要求的现场标准测速仪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
检定证书及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见附录B。

7.5 检定周期

现场标准测速仪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1年。当使用人员对现场标准测速仪的速度

测量结果存在质疑时,应停止使用并及时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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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检定记录(推荐)格式

一、通用技术要求

    合格□ 不合格□
二、现场标准测速仪类型

  非接触式标准光电测速仪□   双光束激光多普勒标准测速仪□
  双波束雷达多普勒标准测速仪□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原始多普勒标准测速仪□
三、计量性能要求

测量范围、示值误差和示值变动性检定结果

标准速度值

km/h

速度测量值

km/h

速度测量平均值

km/h

示值误差

km/h或%

示值变动性

km/h或%

 显示装置的分辨力:      km/h。

 检定结论 不合格□1.0级□0.5级□0.2级□0.1级□   检定证书号      
 检定员      核验员      检定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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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序号 检定项目 检定结果

1 通用技术要求

2 测量范围

3 显示装置的分辨力

4 示值误差

5 示值变动性

  现场标准测速仪类型:      。

8

JJG1207—2025




